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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 程 项 目 I 8 ( â )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认可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 

特别基金执行主任的任命

秘书长的说明

1 . 按照《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大会第3 1 /1 7 7号决议， 

附件 ）第六条第1 款的规定，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应由秘书长任命，并须经大会批准。

2 . 按大会 1 9 7 6 年 1 2 月 2 1 H 第 3 1 /1 7 7 号决议的要求，该基金到目前

为止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管理，开发计划署在这方面同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 秘书处密切合作。

3 . 大会 1 9 7 7 年 1 2 月 1 5 H 第 3 2 /1 1 3号决议授权开发计划署署长在基

金依照大会第31 X 177号决议规定的方式展开业务以前，提议临时性安排，但须与

货发会议秘书长在这方面密切合作，以实现基金章程订立的目标和宗旨，但这种安 

. 须经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核可。

4 .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7 8 年 6 月 2 8 H 第 2 5 / ^ 5 号决定，核准了署长

參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 9 7 8 年，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3 号 》 { E /1  9 7 8 /5 3 /R e v  1 ) , 第二十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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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大会 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第3 3 / 8 5 号决议还请开发计划署署长在临 

时安排的范围内，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行动，并同货发会议秘书长及其他 

有关机构协商，同时考虑到有关各国应取得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6 . 联合国货易和发展会议通过了 1 9 7 9 年 6 月 3 日第1 2 3【V )号决议：， 

其中第9 段批准临时安排，由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货发会议秘书长密切合作，管理该 

项特别基金。

7 .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1 9 7 9 年 6 月 2 6 日第7 9 / 7 号决定表示同意大会第 

3 3 / 8 5 号决议和货发会议1 9 7 9 年 6 月 3 曰关于要求增梭经费的第123  (^)号 

决 i l

8 . 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H 第 3 4 / 2 0 9 ^ 决议和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 

第 3 5 / 8 2 号决议重申其载于第3 3 / 8 ^ 号决议内的要求。

9 .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于1 9 8 1 年 6 月 1 9 日通过第8 1 /3  

号决定，其中理事会"根据大会关于对发展中内陆国家特殊需要和问题采取的具体 

行动的 1 9 8 0 年 1 2 月 H 第 3 5 / 5 8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第三♦发展十年国 

际发展战略》有关发展中内陆国家的部分，呼吁所有国家复审其对基金的立场，懷 

慨地紧急向基金捐款》 理事会又请署长此后每隔两年报告基金的活动情况，第一 

份报告应提交给理事会1 9 8 3 年 6 月份的会 i l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第1 9 8 1 X 1 7  3 号决定也表示注意到理事会的这项决定》

1 0 . 在 1 9 8 1 年 1 1 月 3 H举行的 I 9 8 1 年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

1 4 小国家为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共认捐了《69,  291 .

1 1 . 大会在一决议草案中再次请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货发会议秘书长和其他有关 

机构的行政主管协商，在临时安排的范围内，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行动， 

弁注意便每小有关国家都获得适当的技术与财政援助。

1 2，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观不提出须请大会认可的任命。

參看 TDX260 , 第一部分，A 节。


